
营口开发区偿债准备金管理办法

（鲅政发〔2015〕137 号 2015 年 12 月 18日发布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增强债务偿还能力，

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，维护政府信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本级政府偿债准备金的筹集、使用

和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偿债准备金，是指管委会、区政府为确

保按时足额偿还到期的政府性债务而筹集、使用和管理的专

项资金。

第四条 偿债准备金按照“谁负债，谁偿还”的原则确定偿

债责任主体;按照“统一管理、专户核算、专款专用、规避

风险”的原则进行使用和管理。

第二章 偿债准备金的来源和规模

第五条 偿债准备金的来源

(一)每年由财政部门根据政府财力状况，经区人民代表大会

批准，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数额的偿债准备金。

(二)在当年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(含区)中提取 50%。

(三)在当年财政超收部分中提取 5%。

(四)偿债准备金利息收入。



(五)预算调节基金转入的资金。

(六)地方政府债券偿还资金利息和专项债务偿还资金。

(七)对逾期还款收取的滞纳金和罚款。

(八)处置担保抵押物的收入。

(九)经管委会批准，其他可以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资金。

第六条 偿债准备金规模视公共预算财力情况逐步扩大到

本级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政府性债务余额的 3%。

第三章 偿债准备金的使用和管理

第七条 偿债准备金由财政部门负责筹集和管理，筹集后应

及时将资金拨至偿债准备金专户。

第八条 偿债准备金专户由财政部门设立、专账核算、专款

专用，滚存使用。

第九条 偿债准备金的使用须经财政部门审核，报管委会批

准后方可使用。

第十条 偿债准备金主要用于：

(一)按规定应由区本级财政直接偿还的债务;

(二)偿还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项目丧失还款能力的债务;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区财政局对偿债准备金的筹集、使用管理情况应

进行定期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二条 在政府偿债准备金管理使用中，有违反财政法规

行为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;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



关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1月 20 日起施行。


